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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獎勵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人

員，特依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訂定「國

立陽明交通大學辦理自籌收入業務工作酬勞支給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人員，係指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或支援

辦理自籌收入相關業務，著有績效者。 

三、本要點工作酬勞支給對象為編制內外之各類行政人員及兼任行政職務之教

師。 

四、本要點之經費來源由本校各項自籌收入項下支應。 

五、本要點所稱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係指下列情形之一者： 

(一)年度工作計畫訂有客觀及量化之具體績效指標，辦理成效超越目標達成

率百分之十以上者。 

(二)執行業務績效卓著，足為楷模者。 

(三)對於主辦業務能創新思考，提出具體改進方案，經採行確具成效者。 

(四)執行緊急重要任務迅速圓滿完成，著有績效者。 

(五)適時消弭意外事件或搶救重大災害，處置得宜，對維護生命財產有貢獻

者。 

(六)善用民間資源或推動機關業務委外作業或規劃業務周密且執行得宜，對

節省公帑及人力，有具體績效者。 

(七)運用革新技術、方法或管理措施，具體開源及節流，績效顯著者。 

(八)其他優異行為或重大功績，足資獎勵者。 

六、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者，得依績效程度支領相關工作酬勞，每月支領

總額以不超過新台幣八千元為限。但具特殊績效經校長核定者，不受前述

限制。 

七、編制內行政人員及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支領工作酬勞，每月支領總額以不超

過其專業加給或學術研究費百分之六十為限、資訊專業技術人員以不超過

其本職薪資總額百分之六十為限、其餘編制外之各類人員以不超過其本職

薪資總額百分之三十為限。非按月支薪人員之月薪總額，依前一年薪資總

額按在職月數比例計之。 

八、學校每年依財務狀況核定一級行政單位及各院級單位工作酬勞額度。 



九、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者，其工作酬勞之支領及審核程序如下： 

(一)一級行政單位(含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及任務型單位) 

1.由單位主管每年12月依其所屬人員表現擇優提報，填具申請表並敘明

其績效事蹟，經校級工作酬勞審議小組(以下簡稱審議小組)會議通過

並經校長核可始得支領。 

2.績效評定以該人員當年度任職期間之表現評定，滿一年者核給整年度

工作酬勞，未滿一年者可依實際在職期間核計工作酬勞。 

3.審核通過後，由各單位依審議結果及其財源各自造冊，依行政程序一

次核發。 

4.審議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並聘請相關人員組成，於次年1月召開

會議評定績效。審議小組行政事務由秘書處辦理。 

5.當年度任職期間執行重大業務成效顯著足堪表率，有必要即時辦理考

核以茲鼓勵者，由單位主管依行政程序簽核辦理，核支金額納入單位

年度獲核工作酬勞額度內，並以不超過單位前一年度核定額度百分之

二十為限，所需經費由該單位自籌收入支應。 

(二)院級單位所屬人員，由各該院級單位統籌並參照前揭規定自行辦理，辦

理時程及核撥方式自訂後送校備查，工作酬勞由其自籌收入支應。 

(三)教師兼任行政職務或編制內行政人員被指派執行特殊任務者之工作酬

勞，得視實際需要另專案辦理，不受本點第一款規範限制。 

十、本校各單位支領工作酬勞情形，應指定專人登錄備查，並經人事室及主計

室共同審核，支領金額不得超過本要點第七點規定上限。 

十一、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